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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

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公司2021年度可能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其后，由于发电量增加和煤价高涨等因素，

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年10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1年10月29日召开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了增补。具体内容分

别可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5日、2021年9月4日、2021年10月14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关于2021年度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关于2021年度新

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因业务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的部分天然气由关联方江苏省

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气销售公司”）提供，截止11月

末，公司向天然气销售公司采购天然气约9,300万元。因2021年12月

中旬开始迎峰度冬，天然气采购量大幅增加、天然气价格亦有所上升，

故2021年12月拟新增关联交易金额21,050万元。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12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浦宝英女士、张顺福先生和徐国群先生回避表决。具有表决权的

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原有年度

预计额度 

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发生额 

预计新

增额度 

调整后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天然气销

售公司 
购买天然气 0 9,300 21,050 30,350.00 

小计 30,350.00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省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山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招投标代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64,792.49 万元，

净资产 18,828.24 万元；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 919,925.33 万元，净

利润 6,332.3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

高级管理人员兼本公司董事在江苏省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与天

然气销售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天然气销售公司经营稳定，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

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业务所需。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内容 

向关联人购买天然气。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与天然气销售公司发生的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2021

年度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政府指导价公允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均

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本次关

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企业新增日

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所需。经审查，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是为

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 2021 年度内拟新增的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进行了合理估计，交易的定价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给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本次预计新增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

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

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实施上

述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